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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支持十“ 二五”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重点建设规划方案 

高校实验室是高等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提高学

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重要任务，是实践教学的重要基地

和高校进行科研创新的基本支柱，在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

神培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浙江师范大学积极开展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以教育

部《关于开展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和评审工作的

通知》为依据，按照浙江省“十二五”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建设要求，以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重点建设为契机，转变

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通过资源优化整合，完善并

创新实验教学管理机制，建立功能齐全、结构合理、管理高

效的实验室运行机制和管理体系，建立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相适应的实验实践教学体系，建成一批教学质量高、学生受

益面广、服务能力强、资源共享度高、示范辐射作用大的示

范中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才培养。 

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基本情况 

浙江师范大学是一所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的多科性

省属重点大学。现有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化学与生命科

学学院等19个学院68个本科专业。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

25300余人，研究生（含专业学位研究生）5300余人，留学

生近600人，各类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生16000余人。学校



   - 3 -

拥有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19个，其中国家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3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3个，校级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中心3个。教学实验室总面积8.6万余平方米，教学

仪器设备总值达3.8亿元。2011-2014年实验教学中心建设经

费分别投入2122万元、2025万元、1218万元、1293万元，四

年共计投入建设经费6658万元。 

（一）建设历程 

浙江师范大学实验教学的历史与校史同龄，经历59个春

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已初具规模，也具备了自己的特

色。期间，我校对实验室建制作过四次大的调整和整合。第

一次，1995年10月以基础课教学实验室评估为契机，改革校、

院（系）、室三级管理体制，组建校、院（系）两级管理且

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实验室；第二次，2001年启动基础课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按一级学科设置，整合、组建了有一

定规模效益的实验教学中心，教学实验室实行中心化管理；

第三次，2008年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为契机，对

跨学院、跨学科、共享程度高的实验室进行整合，优化实验

室资源，建立校直管实验室，形成了“校、院两级管理”与“校

直管”相得益彰的管理模式。第四次，2013年以教育部首次国

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为契机，整合实验室资源，

开展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改革实验教学模式，

提高实验教学效果。经过四次大调整和整合，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教学实验室的数量从1995年的58个整合到目前的3个

国家级、13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3个校级虚拟仿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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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教学中心的实验室布局。 

（二）建设体系 

构建了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引领，以省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为支撑，以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教学

实验室）为基础的“国、省、校”三级实验教学中心建设体系。 

现有 3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文科综合实验教学

中心、信息传播实验教学中心、教师教育实训中心。13 个省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教师教育实训中

心、学前教育实验教学中心、体育运动实验教学中心、物理

教育实验教学中心、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计算机科学实

验教学中心、化学实验教学中心、生物学实验教学中心、资

源分析与规划实验教学中心、环境科学实验教学中心、车辆

工程实验教学中心、机械工程实验教学中心。3 个校级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跨境电子商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物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生物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

心。 

二、支持“十二五”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重点建设具体规

划 

（一）政策措施 

学校高度重视实验室建设和实践教学工作。牢固树立

“以专业建设为基础，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重点，以质量

提升为核心，优化专业结构，强化素质教育，完善质量监控

与保障体系，着力培养创新型专门人才和复合型应用人才”

的观念，通过制订工作规划、出台政策文件、加强检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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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手段，强化对课堂、实验、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各环节的

管理。深化实验教学与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建设。完善实验教学体系。改善实验教学条件。优化资源

配置，促进开放共享。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实验

技术队伍。 

1．整合资源，内外融通，拓展实验教学平台 

完善中心管理与运行机制，整合加强学校之间、学校与

企业（事业）单位及行业实验室资源、实践教育基地和师资

队伍，完善实验教学开放运行的政策、经费、人事等保障机

制，建立有利于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实验教

学体系，构建功能集约、资源优化、开放充分、运行高效的

具有区域特色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学生自主学习、自主

实验和创新活动创造条件，为区域共享提供平台。 

2．深化改革，教研互动，提升学生创新能力 

深化实验教学改革，教研互动，科研反哺教学，提升学

生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通过“基础课实验教学改革试点

项目”、“青年教师教学改革项目”、“浙江师范大学实验技术

开发项目”等形式，鼓励教师将教学、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验教

学项目，有效促进了实验教学内容的改革创新和教师教学水

平的提升。进一步开展实验教学改革，从创新人才培养要求

出发，围绕核心课程群，构建产学研结合、符合专业特点的

实验课程体系。进一步紧密结合教学与科研，统筹教学与科

研实验室资源，促进教学科研良性互动、服务人才培养，实

现科研成果向实验教学内容的有效转化，将科研方法融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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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教学活动，增设面向产品研发、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设计

性实验项目，使这类实验项目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使学生

了解科技最新发展和学术前沿动态，激发科研兴趣，启迪科

研思维，培养科研道德，提升学生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的能

力。 

设立“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立项课题”（已持续实施 17

年）、开放实验项目、研究性学习和创新型实验项目、师范

生教育实践项目以及 4～6 个创新创业实践学分，为培养学

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搭建宽广平台，促进学生专业知识、

实践能力、综合素质协调发展。基于教师的研究方向，实验

中心教师面向本科生开设研究型学习课程。在这些课程的教

学实施过程中增加了企业实习、探究性实验等实验教学环

节，通过教师指导及聘请企业技术人员作为学生导师，显著

提升了学生实验操作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 

3．虚实结合，资源共享，强化示范辐射功能 

依据学科专业优势以及多学校、多地区和多学科专业对

信息化实验教学的需求，深度融合虚拟仿真等信息技术，按

照虚实结合、相互补充的原则，积极创造条件，在一些实验

教学中心尝试，构建高度仿真的虚拟实验环境和实验项目，

建设与应用高水平软件共享虚拟实验、仪器共享虚拟实验和

远程控制虚拟实验等教学资源，推进示范中心建设向服务多

个学校、企业和社会转变。 

4．校地共建，校企合作，协同提高育人质量 

《浙江师范大学“十二五”暨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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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加强校企合作，强化教学实践基地建设。完善与金

华市、衢州市、浙江大学、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金算盘软件

有限公司、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义乌购、金华

邮政分公司、金华跨境电子商务通关中心、金华电视台、永

康中学、金华锦林佛手有限公司、富通集团、舜宇光学、永

新光学、东晶电子等政府、学校和企业的校地共建、校企合

作模式，继续建设高层次的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结合“人

才培养计划”，探索学校与政府、学校与学校、学校与科研

院所、学校与行业协同培养人才的新机制，促进专业实验与

科学研究、工程训练、社会应用相结合，建成集教学、研发、

科技创新、成果孵化、培训和社会服务等功能为一体，高等

院校、行业企业共享的综合性示范中心。 

5．创新管理，吸引人才，提升中心建设水平 

完善《关于进一步加强实验室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鼓励高水平教师投入实验教学工作。建设实验教学与理论教

学队伍互通，教学、科研、技术兼容，核心骨干相对稳定，

结构合理的实验教学团队。 

设立实验技术开发专项基金，实验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单

列，推进实验队伍素质和层次的提升。 

设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专项建设配套经费，奖励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建设项目组成员。其中，奖励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建设项目组 10 万元，省级示范中心重点建设项目组

4 万元，省级示范中心建设项目组 2 万元。 

（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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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重视实验室规章制度建设，制订《实验室工作管理

规定》、《实验教学管理规程》等系列规章制度，现已汇编 4

辑，“十二五”期间还将继续修改完善《实验室资源共享与管

理办法》、《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

管理办法》等制度，进一步推进规范化建设。 

实验教学主要政策（制度） 

政策类别 政策（制度）名称 

浙江师范大学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章程 

浙师范大学实验室建设“十二五”暨中长期规划 

浙师范大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管理办法 
实验室建设 

浙江师范大学关于加强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软件建设的意见 

浙江师范大学实验教学管理规程 
实验教学 

浙江师范大学实验技术开发项目管理办法 

实验队伍建设 浙江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实验室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浙江师范大学实验室工作管理规定 

浙江师范大学实验室规则 

浙江师范大学学生实验守则 

浙江师范大学实验室工作档案管理办法 

浙江师范大学教学科研类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浙江师范大学教学科研类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浙江师范大学实验室材料与易耗品管理办法 

实验室管理 

浙江师范大学实验室分管院长和实验人员岗位职责 

浙江师范大学实验室资源共享与管理办法 

浙江师范大学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 实验室开放 
共享 

浙江师范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 

浙江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实施办法 

浙江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 

实验室安全 

浙江师范大学化学危险物品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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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类别 政策（制度）名称 

浙江师范大学放射性同位素使用与防护管理办法 

浙江师范大学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办法 

浙江师范大学化学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浙江师范大学放射性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浙江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用电管理办法 

浙江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卫生管理规定 

（三）经费投入 

学校将根据省教育厅的建设要求，对批准立项的项目，

按不低于 1：1 的配套资金进行投入，目前，学校对省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重点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经费为理工科 180

万元，文科 120 万元。到规划期末，学校拟整合各种资源，

对实验教学中心再投入 1000 万元以上。 

 


